
保定市国资委

关于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情况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预算法》，顺应传统预算向绩效预算

转型的改革趋势，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

的使用效益，完善管理制度。根据《保定市市级部门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委基本

情况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机构设置情况

保定市国资委，共有 14 个内设机构及机关党委、老干

部处，现有在职人员 76 人。

（二）保定市国资委主要职能

1.根据市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

资人职责，受财政部门委托，履行部分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

职责，监管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

的管理工作。

2.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建立

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拟订考核标准，通过统

计、稽核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

优化考核分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所监管企业收入分

配管理和调控体系，负责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制



定所监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

3.研究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制定国有资本运营规

划；推动国有资本规范运营，组建并指导市国资委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国有资本运营；根据

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要求，指导所监管企业对所

从事的金融业务加强管理；组织指导有关投资基金的设立和

运作；归口管理市国资委履行多元投资主体企业股东职责有

关工作。

4.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

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布局和结

构的战略性调整，制定所监管企业整体规划，审核所监管企

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改进投资监管方式，强化主业管理；指

导所监管企业防范风险，开展违规投资追责。

5.负责通过法定程序对所监管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

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

6.负责组织所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参与制定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

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

7.负责有关监督成果的利用工作，分类处置、督办和深

入核查监督检查发现移交的问題，对共性问题组织开展专项

核查，组织开展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调查，提出有关责任迫究

的意见建议。



8.按照出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落实国

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

9.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国有

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起草国有资产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政

府规章草案，制定有关制度和办法，依法对县市、区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10.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完善企业党建工作考核

评价体系，开展所监管企业党建工作考核;指导所监管企业

开展党的建设工作。

11.负责市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以外的所监管企业、委

属事业单位党组织的巡察工作；指导所监管企业和委属事业

单位对巡视巡察、专项检查、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指导

所监管企业开展内部巡察工作。

12.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根据中央、省、市有关

财经纪律要求，我委制定了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和规范

部门支出管理及使用，并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单位

整体支出主要是用于本委日常开支及企业破产改制等国企

改革支出。

（四）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1.基本支出。2020 年本单位全年经费 2986.21 万元，其



中：（1）工资福利支出 1044.2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 1635.21 万元，主要是用于机关在职和离休人员的工资，

按规定发放的奖金及养老、医保、公积金等费用。（2）商品

服务支出 294.77 万元，主要是用于机关日常开支及企业破

产改制工作的费用。

本单位针对“三公”经费的支出管理，制定了专门的管

理办法，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执行，将“三公”经费严格

控制在指标之内，其中;业务招待费年初预算 1.5 万元，实

际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 24 万

元，实际支出 14.94 万元；会议费年初预算 4 万元，实际支

出 3.52 万元。

2.专项支出。我委 2020 年项目安排预算 5152.63 万元，

涉及项目个数 17 个，具体项目如下：

（1）保定天翔集团职工生活费、保险费、办公经费等

1873 万元，涉及项目个数 5 个。

（2）保定依棉集团职工生活费、保险、办公经费等 1000

万元，涉及项目个数 2 个。

（3）大世界商业城职工生活费、保险、办公经费等

1037.22 万元，涉及项目个数 5 个。

（4）预拨 8 家原外贸企业破产费用 508.2 万元。

（5）法律服务专项经费 20 万元。

（6）保定石油化工供销公司职工生活费、保险 41.64



万元，涉及项目个数 1 个。

（7）保定糖厂、保定商业运销公司改制企业职工安置

费用 652.57 万元。

（8）专项活动经费 20 万元，涉及项目个数 1 个。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0 年，保定市国资委整体支出情况较好，预算编制比

较科学，财政财务制度健全且执行情况良好。在职责履行上

收效较为明显，为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

有效保障。

我委 2020 年涉及专项资金 5152.63 万元，项目个数 17

个。其中年初预算 20 万元，追加预算 5132.63 万元，决算

支出 5163.81 万元，结余资金 8.31 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保定市国资委及时、完整、规范的申报专项资金和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规

定，完善财务管理办法，规范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及时，绩

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按要求公开。积极配合开展绩效目标

和绩效自评，绩效目标表和绩效自评报告内容完整，未存在

缺项漏项。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年来，我委围绕绩效工作任务目标，精心筹划，合理

安排，统筹调度，狠抓落实，促进了绩效工作的顺利推进和



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推动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各项工作创

新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比如预算编制有待

更加完整、科学，国有资产管理有待更加严格执行，“三公

经费”有待更严格控制，等等。下一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和改进：

1、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工作，加强预算管理意识，严

格按照预算编制相关制度要求，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

原则，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合理性。

2、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制度，设立固定资产台账，定

期对固定资产清查盘点。

3、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经费支出严

格按预算规定项目的财务支出内容进行财务核算，在预算金

额内严格控制费用的支出。

4、进一步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不放松，加强经费支

出审核，规范经费管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5、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责任意识和绩

效观念，在预算额度内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

用，加强资金管理，注重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充分利用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今后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的重要依据。

2021 年 4 月 8 日


